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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由北京市生态环境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北京市生态环境局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

科学研究院、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周伟奇、李令军、王佳、赵文慧、张继平、王静、刘晓娜、张立坤、陈龙、韩

立建、乔青、马明睿、鹿海峰、刘春兰、张蔷、钱雨果、秦海明、姜磊、张译、余永欣、崔亚君、许天

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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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引 言 

为建立健全北京市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制度，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生态环

境评估要求，评价北京市生态环境质量、动态过程及变化趋势，推动首都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促进首都

生态文明建设，制定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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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工作流程、指标体系和各指标计算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北京市市域及各区、集中建设区、生态保护红线及其他生态空间和重点生态工程的生

态环境质量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3096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HJ 192  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 

LY/T 2586  空气负（氧）离子浓度观测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生态环境质量指数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index 

统筹考虑城市尺度环境质量、水域覆盖、植被覆盖、土地负荷以及生物多样性等方面的综合性指数，

用于评价区域内生态环境质量的优劣程度。数值范围0-100。 

[来源：HJ 192-2015，3.1，有修改] 

3.2  

环境质量指数 environmental quality index 

用于评价区域内环境的总体或者某些要素的优劣程度，根据评价主体对象特征选择评价指标。利用

大气环境指数、水环境指数等综合表示。数值范围0-100。 

[来源：HJ 192-2015，3.9，有修改] 

3.3  

水域覆盖指数 surface waterindex 

用于评价区域内水资源量的丰富程度以及水域岸线保持自然生态属性的程度，利用水网密度指数、

自然岸线保有率等综合表示。数值范围0-100。 

[来源：HJ 192-2015，3.4，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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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植被覆盖指数 vegetation coverage index 

用于评价区域内绿色植被的覆盖程度和生态质量状况，利用植被的面积覆盖比、生物量等综合表示。

数值范围0-100。 

[来源：HJ 192-2015，3.3，有修改] 

3.5  

土地负荷指数 land stress index 

用于评价区域内土地开发强度对生态空间的胁迫程度，利用评价区域内人工地表面积覆盖比、未利

用地面积覆盖比等综合表示。数值范围0-100。 

3.6  

生物多样性指数 biodiversity index 

用于评价区域生物多样性的丰富程度，利用生态系统类型多样性指数、物种多样性指数、外来物种

入侵指数等综合表示。数值范围0-100。 

[来源：HJ 623-2011，3.1，有修改] 

3.7  

重点点位 focus point 

生态保护红线及其他生态空间范围内出现的采矿采砂、工矿企业，以及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内（或

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的旅游设施及水电设施等重点关注的人类活动点位。 

3.8  

人为干扰指数 human disturbance index 

评价生态保护红线及其他生态空间范围内人为干扰程度，利用评价单元内重点点位干扰强度指数和

干扰点位未整改指数表示。数值范围0-100。 

3.9  

土地修复指数 land restoration index 

用于评价生态工程区域内退化土地的修复程度及土壤的恢复状况，利用评价区域内退化土地修复指

数和土壤恢复指数综合表示。数值范围0-100。 

3.10  

集中建设区 concentrated construction area 

城镇开发边界以内，一定规划期限内城市集中连片开发建设的地区，是引导城市各类建设项目集中

布局的地区。 

3.11  

生态空间 ecological region 

具有自然属性、以提供生态服务或生态产品为主体功能的国土空间，包括森林、草地、湿地、河流、

湖泊等。 

[来源：HJ 1140-2020，3.2，有修改] 

3.12  

生态保护红线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redline 

在生态空间范围内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区域，是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

全的底线和生命线，通常包括具有重要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维护、水土保持、防风固沙等功能的生态

功能重要区域，以及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等生态环境敏感脆弱区域。 

[来源：HJ 1140-2020，3.1，有修改] 

3.13  

其他生态空间 other ecological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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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生态保护红线以外的森林、草地、湿地、河流、湖泊等具有自然属性并以提供生态服务或生态产

品为主体功能的国土空间。 

3.14  

重点生态工程 ecological engineering 

应用生态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系统论的方法，以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为目的，

对区域生态系统进行治理或修复以提高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工程项目。 

4 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工作流程 

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工作流程见图1。 

北京市生态环境特征分析 生态环境管理需求分析

确定生态环境质量评价范围

市域及各区
生态环境质量评价

专题生态环境质量评价

集中建设区
生态环境质量

专题评价市域及各区
生态环境质量评价
指标体系与方法

集中建设区
生态环境质量评价
指标体系与方法

市域及各区
生态环境质量评价与分析

专题生态环境质量评价与分析

生态保护红线及其他生态空间
生态环境质量

专题评价

重点生态工程
生态环境质量

专题评价

生态保护红线及其他生态空间
生态环境质量评价
指标体系与方法

重点生态工程
生态环境质量评价
指标体系与方法

 

图1 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工作流程图 

5 市域及各区生态环境质量评价 

5.1 市域及各区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5.1.1 市域及各区生态环境质量评价采用同一指标体系，包括环境质量、生态系统质量、生物多样性

三个方面，涵盖环境质量、水域覆盖、植被覆盖、土地负荷、生物多样性五个一级指标。市域及各区生

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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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市域及各区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

方面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计算参数 

数据来源 序

号 
名称 

权

重 
名称 

权

重 
名称 单位 

权

重 

环境

质量 
1 

环境质

量指数 
0.30 

大气环境指数 0.50 PM2.5 浓度 μg/m3 1.00 

环境监测 水环境指数 0.40 水质指数 - 1.00 

土壤环境指数 0.10 土壤安全利用率 % 1.00 

生态

系统

质量 

2 
水域覆

盖指数 
0.20 

水网密度指数 0.80 
有水河流长度指数 % 0.30 

遥感监测 

外业调查 

水域面积指数 % 0.70 

自然岸线保有率 0.20 
河流自然岸线保有率 % 0.60 

湖库自然岸线保有率 % 0.40 

3 
植被覆

盖指数 
0.20 

林地指数 0.70 
森林指数 a - 0.80 

遥感监测 

外业调查 

灌丛指数 a - 0.20 

草地指数 0.20 草地指数 a - 1.00 

耕地指数 0.10 耕地指数 a - 1.00 

4 
土地负

荷指数 
0.10 

人工地表指数 0.70 

城镇用地人工地表面

积指数 
% 0.60 

遥感监测 

外业调查 

农村居民点人工地表

面积指数 
% 0.20 

其他建设用地人工地

表面积指数 
% 0.20 

未利用地指数 0.30 未利用地指数 % 1.00 

生物

多样

性 

5 

生物多

样性指

数 

0.20 

物种多样性指数 0.55 

野生高等植物指数 a - 0.25 

外业调查 

野生动物指数 a - 0.25 

野生大型真菌指数 a - 0.10 

国家 I-II 级重点保护物

种种数 
种 0.25 

北京市 I-II 级重点保护

物种种数 
种 0.15 

生态系统类型多样

性指数 
0.15 

自然或半自然生态系

统的类型数 
个 1.00 

遥感监测 

外业调查 

外来物种入侵指数 0.15 外来物种入侵指数 a - 1.00 外业调查 

受保护区域面积指

数 
0.15 受保护区域面积指数 % 1.00 

遥感监测 

外业调查 

注： 二级指标及计算参数具体含义见附录A。 

a
 具体计算应符合附录 B 的要求。 

5.1.2 在表 1 评价指标体系之外，设置了参考性指标，辅助说明市域及各区生态环境质量状况，不参

与市域及各区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的计算。参考性指标体系及指标含义见附录表 C.1。 

5.2 市域及各区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方法 

5.2.1 市域及各区生态环境质量指数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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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域及各区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按公式（1）计算： 

 𝐸𝐸𝐼 = ∑ (𝜔𝑖 ∑ 𝜔𝑖𝑗(∑ 𝜔𝑖𝑗𝑘
𝑙𝑖𝑗
𝑘=1

𝐼𝑖𝑗𝑘)
𝑚𝑖
𝑗=1 )𝑛

𝑖=1  ····································· (1) 

式中： 

EEI——生态环境质量指数； 

𝜔𝑖——第i个一级指标的权重； 

n——一级指标的个数； 

𝑚𝑖——第i个一级指标下二级指标的个数； 

𝜔𝑖𝑗——第i个一级指标下第j个二级指标的权重； 

𝑙𝑖𝑗——第i个一级指标下第j个二级指标下计算参数的个数； 

𝜔𝑖𝑗𝑘——第i个一级指标下第j个二级指标下第k个计算参数的权重； 

𝐼𝑖𝑗𝑘——第i个一级指标下第j个二级指标下第k个计算参数的评价值。 

注： 对于土地负荷指数，利用（100-该项一级指标评价值）参与公式（1）的计算；对于外来物种入侵指数，利用（100-

该项二级指标评价值）参与公式（1）的计算。 

5.2.2 计算参数评价方法 

5.2.2.1 PM2.5浓度的评价值按公式（2）计算： 

 𝐼𝑖𝑗𝑘(𝑃𝑀2.5) =
100−𝑋𝑖𝑗𝑘(𝑃𝑀2.5)

90
 ··············································· (2) 

式中： 

𝐼𝑖𝑗𝑘(𝑃𝑀2.5)——PM2.5浓度的评价值； 

𝑋𝑖𝑗𝑘(𝑃𝑀2.5)——PM2.5浓度的实测值。 

5.2.2.2 水质指数的评价值按公式（3）计算： 

 𝐼𝑖𝑗𝑘(𝑤𝑎𝑡𝑒𝑟) = 100 − 3 × 𝑋𝑖𝑗𝑘(𝑤𝑎𝑡𝑒𝑟) ········································· (3) 

式中： 

𝐼𝑖𝑗𝑘(𝑤𝑎𝑡𝑒𝑟)——水质指数的评价值； 

𝑋𝑖𝑗𝑘(𝑤𝑎𝑡𝑒𝑟)——水质指数的测算值。 

5.2.2.3 除 PM2.5 浓度和水质指数之外，对于其余各项计算参数，分别设置基础线（30）和优秀线（90），

按公式（4）计算其评价值： 

 𝐼𝑖𝑗𝑘 = 30 +
𝑋𝑖𝑗𝑘−𝑋min(𝑖𝑗𝑘)

𝑋max(𝑖𝑗𝑘)−𝑋min(𝑖𝑗𝑘)
× 60 ·········································· (4) 

式中： 

𝐼𝑖𝑗𝑘——第i个一级指标下第j个二级指标下第k个计算参数的评价值； 

𝑋𝑖𝑗𝑘——第i个一级指标下第j个二级指标下第k个计算参数的实测值或测算值； 

𝑋max(𝑖𝑗𝑘)——第i个一级指标下第j个二级指标下第k个计算参数在评价时段内的最大值； 

𝑋min(𝑖𝑗𝑘)——第i个一级指标下第j个二级指标下第k个计算参数在评价时段内的最小值。 

5.3 市域及各区生态环境质量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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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市域及各区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的具体值，将市域及各区生态环境质量分为7级，即优+、优、

优-、良、一般、较差和差，见表2。 

表2 市域及各区生态环境质量分级 

级别 优+ 优 优- 良 一般 较差 差 

市域及各

区生态环

境质量指

数 

市域及各区

生态环境质

量指数≥80 

75≤市域及

各区生态环

境质量指数

<80 

70≤市域及

各区生态环

境质量指数

<75 

55≤市域及

各区生态环

境质量指数

<70 

35≤市域及

各区生态环

境质量指数

<55 

20≤市域及

各区生态环

境质量指数

<35 

市域及各区

生态环境质

量指数<20 

描述 
生态系统质量高，环境质量优，生物多样

性丰富。 

生态系统质

量较高，环

境质量良

好，生物多

样性较丰

富。 

生态系统质

量一般，环

境质量一

般，生物多

样性一般。 

生态系统质

量较差，环

境质量较

差，生物多

样性较差。 

生态环境恶

劣。 

5.4 市域及各区生态环境质量变化分析 

5.4.1 根据评价年份与参考年份市域及各区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变化幅度情况，将市域及各区生态环境

质量变化度分为 4 级，即无明显变化、略微变化（包括略微变好和略微变差）、明显变化（包括明显变

好和明显变差）、显著变化（包括显著变好和显著变差）。变化度等级划分阈值执行 HJ 192。 

5.4.2 根据市域及各区生态环境质量变化度的四个等级，依次对应将市域及各区生态环境质量波动变

化状况分为稳定、波动、较大波动和剧烈波动。 

6 专题生态环境质量评价 

6.1 集中建设区生态环境质量评价 

6.1.1 集中建设区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6.1.1.1 集中建设区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包括环境质量、生态系统质量、生物多样性三个方面，涵盖环

境质量、水域覆盖、植被覆盖、土地负荷、生物多样性五个一级指标。集中建设区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

标体系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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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集中建设区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

方面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计算参数 

数据来源 序

号 
名称 权重 名称 权重 名称 单位 权重 

环境

质量 
1 

环境质

量指数 
0.30 

大气环境指数 0.40 PM2.5 浓度 μg/m3 1.00 

环境监测 
水环境指数 0.30 水质指数 - 1.00 

土壤环境指数 0.10 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 % 1.00 

声环境指数 0.10 声环境达标率 % 1.00 

城市热岛指数 0.10 城市热岛强度 ℃ 1.00 遥感监测 

生态

系统

质量 

2 
水域覆

盖指数 
0.15 水网密度指数 1.00 

有水河流长度指数 % 0.30 遥感监测 

外业调查 水域面积指数 % 0.70 

3 
植被覆

盖指数 
0.25 

林地指数 0.40 
林冠指数 a - 0.80 

遥感监测 

外业调查 
灌丛指数 a - 0.20 

草地指数 0.10 草地指数 a - 1.00 

绿视率 0.10 绿视率 % 1.00 

遥感监测 

外业调查 绿地服务指数 0.40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m2/人 0.30 

公园绿地 15 分钟到达覆盖

率 
% 0.40 

林荫道路推广率 % 0.30 

4 
土地负

荷指数 
0.10 

人工地表指数 0.70 人工地表指数 % 1.00 遥感监测 

外业调查 未利用地指数 0.30 未利用地指数 % 1.00 

生物

多样

性 

5 

生物多

样性指

数 

0.20 

本地物种多样性指

数 
0.70 

本地植物指数 a - 0.50 

外业调查 
本地动物指数 a - 0.50 

外来物种入侵指数 0.30 外来物种入侵指数 a - 1.00 

注： 二级指标及计算参数具体含义见附录A。 

a
 具体计算应符合附录 B 的要求。 

6.1.1.2 在表 3 评价指标体系之外，设置了参考性指标，辅助说明集中建设区生态环境质量状况，不

参与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的计算。参考性指标体系及指标含义见附录表 C.2。 

6.1.2 集中建设区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方法 

6.1.2.1 集中建设区生态环境质量指数评价方法 

集中建设区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按公式（1）进行计算（见5.2.1）。 

注： 对于热岛强度指数，利用（100-该项二级指标评价值）参与公式（1）的计算。 

6.1.2.2 集中建设区计算参数评价方法 

集中建设区各项计算参数的评价值按公式（2）（3）（4）进行计算（见5.2.2）。 

6.1.3 集中建设区生态环境质量分级 

集中建设区生态环境质量分级要求见5.3。 

6.1.4 集中建设区生态环境质量变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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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建设区生态环境质量变化分析要求见5.4。 

6.2 生态保护红线及其他生态空间生态环境质量评价 

6.2.1 生态保护红线及其他生态空间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6.2.1.1 生态保护红线及其他生态空间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包括环境质量、生态系统质量、生物多样性

三个方面，涵盖环境质量、水域覆盖、植被覆盖、土地负荷、人为干扰、生物多样性六个一级指标。生

态保护红线及其他生态空间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4。 

表4 生态保护红线及其他生态空间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

方面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计算参数 

数据来源 序

号 
名称 权重 名称 权重 名称 单位 权重 

环境

质量 
1 

环境质

量指数 
0.15 

大气环境指数 0.40 PM2.5 浓度 μg/m3 1.00 
环境监测 

水环境指数 0.60 水质指数 - 1.00 

生态

系统

质量 

2 
水域覆

盖指数 
0.15 

水网密度指数 0.80 
有水河流长度指数 % 0.30 

遥感监测 

外业调查 

水域面积指数 % 0.70 

自然岸线保有

率 
0.20 

河流自然岸线保有率 % 0.60 

湖库自然岸线保有率 % 0.40 

3 
植被覆

盖指数 
0.25 

林地指数 0.80 
森林指数 a - 0.80 

遥感监测 

外业调查 
灌丛指数 a - 0.20 

草地指数 0.20 草地指数 a - 1.00 

4 
土地负

荷指数 
0.05 

人工地表指数 0.70 人工地表指数 % 1.00 
遥感监测 

外业调查 
耕地面积指数 0.20 耕地面积指数 % 1.00 

未利用地指数 0.10 未利用地指数 % 1.00 

5 
人为干

扰指数 
0.10 

重点点位干扰

强度指数 
0.50 重点点位干扰强度指数 a - 1.00 

遥感监测 

外业调查 干扰点位未整

改指数 
0.50 干扰点位未整改指数 a - 1.00 

生物

多样

性 

6 

生物多

样性指

数 

0.30 

物种多样性指

数 
0.70 

野生高等植物指数 a - 0.25 

外业调查 

野生动物指数 a - 0.25 

野生大型真菌指数 a - 0.10 

国家 I-II级重点保护物种种数 种 0.25 

北京市 I-II级重点保护物种种

数 
种 0.15 

生态系统类型

多样性指数 
0.20 

自然或半自然生态系统的类

型数 
个 1.00 

遥感监测 

外业调查 

外来物种入侵

指数 
0.10 外来物种入侵指数 a - 1.00 外业调查 

注： 二级指标及计算参数具体含义见附录A。 

a
 具体计算应符合附录 B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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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2 在表 4 评价指标体系之外，设置了参考性指标，辅助说明生态保护红线及其他生态空间生态

环境质量状况，不参与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的计算。参考性指标体系及指标含义见附录表 C.3。 

6.2.2 生态保护红线及其他生态空间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方法 

6.2.2.1 生态保护红线及其他生态空间生态环境质量指数评价方法 

生态保护红线及其他生态空间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按公式（1）进行计算（见5.2.1）。 

注： 对于人为干扰指数，利用（100-该项一级指标评价值）参与公式（1）的计算。 

6.2.2.2 生态保护红线及其他生态空间各项计算参数评价方法 

生态保护红线及其他生态空间各项计算参数的评价值按公式（2）（3）（4）进行计算（见5.2.2）。 

6.2.3 生态保护红线及其他生态空间生态环境质量分级 

根据生态保护红线及其他生态空间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将生态保护红线及其他生态空间生态环境质

量分为4级，即优、良、一般和差，见表5。 

表5 生态保护红线及其他生态空间生态环境质量分级 

级别 优 良 一般 差 

生态保护红

线及其他生

态空间生态

环境质量指

数 

生态保护红线及其他生

态空间生态环境质量指

数≥75 

60≤生态保护红线及其

他生态空间生态环境质

量指数<75 

50≤生态保护红线及其

他生态空间生态环境质

量指数<60 

生态保护红线及其他生

态空间生态环境质量指

数<50 

描述 

生态系统质量高，人类

活动干扰强度低，环境

质量优，生物多样性丰

富。 

生态系统质量较高，人

类活动干扰强度较低，

环境质量良好，生物多

样性较丰富。 

生态系统质量一般，人

类活动干扰强度较高，

环境质量一般，生物多

样性一般。 

生态系统质量差，人类

活动干扰强度高，环境

质量差，生物多样性差。 

6.2.4 生态保护红线及其他生态空间生态环境质量变化分析 

生态保护红线及其他生态空间生态环境质量变化分析要求见5.4。 

6.3 重点生态工程生态环境质量评价 

6.3.1 重点生态工程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6.3.1.1 重点生态工程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包括造林绿化工程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河湖湿地生态修复工

程生态环境质量评价、矿山生态修复工程生态环境质量评价。评价内容包括环境质量、生态系统质量、

生物多样性三个方面，涵盖环境质量、水域覆盖、植被覆盖、土地修复、生物多样性五个一级指标。重

点生态工程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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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重点生态工程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工

程

类

型 

评价

方面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计算参数 

数据来

源 序号 名称 
权

重 
名称 

权

重 
名称 单位 

权

重 

造

林

绿

化

工

程 

环境

质量 
1 环境质量指数 0.15 大气环境指数 1.00 空气负（氧）离子浓度 

个

/cm3 
1.00 

环境监

测 

生态

系统

质量 

2 植被覆盖指数 0.60 
林地指数 0.70 

混交林指数 a - 0.50 遥感监

测 

外业调

查 

单一林指数 a - 0.20 

灌丛指数 a - 0.30 

林灌草配置指数 0.30 林灌草立体配置指数 % 1.00 

生物

多样

性 

3 
生物多样性指

数 
0.25 

本地物种多样性

指数 
0.85 

本地植物种数 种 0.60 

外业调

查 

本地动物种数 种 0.40 

外来物种入侵指

数 
0.15 外来入侵物种种数 种 1.00 

河

湖

湿

地

生

态

修

复

工

程 

环境

质量 
1 环境质量指数 0.15 水环境指数 1.00 水质指数 % 1.00 

环境监

测 

生态

系统

质量 

2 水域覆盖指数 0.45 
水网密度指数 0.50 

有水河流长度指数 % 0.20 遥感监

测 

外业调

查 

水域面积指数 % 0.60 

湿地面积指数 % 0.20 

自然岸线保有率 0.50 自然岸线保有率 % 1.00 

3 植被覆盖指数 0.15 

林地指数 0.50 
林冠指数 a - 0.80 遥感监

测 

外业调

查 

灌丛指数 a - 0.20 

草地指数 0.50 草地指数 a - 1.00 

生物

多样

性 

4 
生物多样性指

数 
0.25 

本地物种多样性

指数 
0.85 

本地植物种数 种 0.60 

外业调

查 

本地动物种数 种 0.40 

外来物种入侵指

数 
0.15 外来入侵物种种数 种 1.00 

矿

山

生

态

修

复

工

程 

生态

系统

质量 

1 植被覆盖指数 0.50 

林地指数 0.70 
森林指数 a - 0.80 遥感监

测 

外业调

查 

灌丛指数 a - 0.20 

草地指数 0.30  草地指数 a - 1.00  

2 土地修复指数 0.25 

退化土地修复指

数 
0.50  退化土地修复率 % 1.00  

环境监

测 

外业调

查 
土壤恢复指数 0.50  

土壤含水量 % 0.50  

土壤有机质 g/Kg 0.50  

生物

多样

性 

3 
生物多样性指

数 
0.25 

本地物种多样性

指数 
0.85  

本地植物种数 种 0.60  

外业调

查 

本地动物种数 种 0.40  

外来物种入侵指

数 
0.15  外来入侵物种种数 种 1.00  

注： 二级指标及计算参数具体含义见附录A。 

a
 具体计算应符合附录 B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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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2 在表 6 评价指标体系之外，设置了参考性指标，辅助说明重点生态工程生态环境质量状况，

不参与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的计算。参考性指标体系及指标含义见附录表 C.4。 

6.3.2 重点生态工程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方法 

6.3.2.1 重点生态工程生态环境质量指数评价方法 

重点生态工程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按公式（1）进行计算（见5.2.1）。 

6.3.2.2 重点生态工程各项计算参数评价方法 

重点生态工程各项计算参数的评价值按公式（3）（4）进行计算（见5.2.2）。 

6.3.3 重点生态工程生态环境质量变化分析 

根据重点生态工程实施前、实施后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变化幅度情况进行变化分析。生态环境质量指

数变化分析要求见5.4。 

7 数据来源 

7.1 环境监测 

7.1.1 环境监测的监测指标、监测方法执行 GB 3095、GB 3096、GB 3838、LY/T 2586。 

7.1.2 按季度评价时，环境监测类数据采用季度均值，推荐 1 季度包括 1-3 月，2 季度包括 4-6 月，3

季度包括 7-9 月，4 季度包括 10-12 月；其中水质指数采用累积月度均值，推荐第 1 季度水质指数包括

1-3 月的水质指数，第 2 季度水质指数包括 1-6 月的水质指数，第 3 季度水质指数包括 1-9 月水质指数，

第 4 季度水质指数包括 1-12 月水质指数。 

7.2 遥感监测 

7.2.1 基于高分辨率遥感数据，采用计算机自动分类，同时融合人工智能和外业调查，提高分类精度

和效率。 

7.2.2 基于高分辨率遥感数据，同时结合海量街景等城市大数据，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实现参数提取

智能化。 

7.3 外业调查 

通过现场踏勘、观测等手段，获取或校核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等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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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二级指标及计算参数含义 

A.1 大气环境指数 

具体计算参数含义如下： 

—— PM2.5浓度：环境空气中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小于或等于 2.5μm的颗粒物的浓度。 

—— 空气负（氧）离子浓度：空气负（氧）离子是带负电荷的单个气体分子和轻离子团的总称。

监测设备的离子迁移率大于等于 0.4cm
2
/（V·S）时所测定的空气离子浓度为空气负（氧）

离子浓度。 

A.2 水环境指数 

水质指数：环境水体中pH、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等20项水质指标的平均浓度参考水质标准限值

以获得单项水质指数，并计算得到综合水质指数，水质标准限值执行GB 3838。 

A.3 土壤环境指数 

具体计算参数含义如下： 

—— 土壤安全利用率：包括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和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其中受污染耕地安全

利用率是指实现安全利用的受污染耕地面积占区域内受污染耕地总面积的比例。污染地块安

全利用率是指符合规划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要求的再开发利用污染地块面积占区域内全部再

开发利用污染地块面积的百分比。 

—— 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符合规划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要求的再开发利用污染地块面积占区域内

全部再开发利用污染地块面积的百分比。 

A.4 声环境指数 

声环境达标率：城市功能区等效声级达标比例，评价标准执行GB 3096。 

A.5 城市热岛指数 

城市热岛强度：基于气象站点气温数据或者遥感卫星提取的地表温度数据，提取的评价单元温度与

周边区域腹地（郊区、农村）温度的差值。 

A.6 水网密度指数 

具体计算参数含义如下： 

—— 有水河流长度指数：区域内天然形成或人工开挖的河流及主干渠中实际有水部分长度占河道

总长度的百分比。 

—— 水域面积指数：区域内天然或人工作用下形成的湖泊、水库和池塘等面状水体面积占区域面

积的百分比。 

—— 湿地面积指数：区域内地表过湿或经常积水，生长湿地生物的地区面积占区域面积的百分比。 

A.7 自然岸线保有率 

具体计算参数含义如下： 

—— 河流自然岸线保有率：河流水体与陆地接壤地带中，自然形成或人工修复的能够进行自然水

陆交互过程的岸线（包括砾砂质、淤泥质和生物岸线）长度占总岸线长度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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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库自然岸线保有率：湖泊、水库水体与陆地接壤地带中，自然形成或人工修复的能够进行

自然水陆交互过程的岸线（包括砾砂质、淤泥质和生物岸线）长度占总岸线长度的百分比。 

A.8 林地指数 

具体计算参数含义如下： 

—— 森林指数：评价区域内森林覆盖面积占比和森林生物量的加权综合指数。 

—— 林冠指数：评价区域内林冠覆盖面积占比和林冠生物量的加权综合指数。 

—— 灌丛指数：评价区域内灌丛覆盖面积占比和灌丛生物量的加权综合指数。 

—— 混交林指数：评价区域内混交林覆盖面积占比和混交林生物量的加权综合指数。 

—— 单一林指数：评价区域内单一林覆盖面积占比和单一林生物量的加权综合指数。 

A.9 草地指数 

草地指数：评价区域内草地覆盖面积占比和草地生物量的加权综合指数。 

A.10 耕地指数 

耕地指数：评价区域内耕地覆盖面积占比和耕地生物量的加权综合指数。 

A.11 耕地面积指数 

耕地面积指数：评价区域内耕地覆盖面积占比。 

A.12 绿视率 

绿视率：区域内人的视野范围内绿色植物占比的平均值，在三维空间衡量城市绿化的效果。 

A.13 绿地服务指数 

具体计算参数含义如下： 

——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公园绿地面积的人均占有量。 

—— 公园绿地 15 分钟到达覆盖率：15 分钟步行可到达公园绿地的居民区总面积占评价区域内居

民区总面积的百分比。 

—— 林荫道路推广率：达到林荫路标准（绿化覆盖率达到 90%以上）的人行道、自行车道长度占

总人行道、自行车道长度的百分比。 

A.14 林灌草配置指数 

林灌草立体配置指数：指立体上同时存在林灌草的区域面积占评价区域总面积的百分比。 

A.15 人工地表指数 

人工地表指数：评价区域内城镇建设用地、农村居民点及其他建设用地中人工地表的面积占比。 

A.16 未利用地指数 

未利用地指数：评价区域内沙地、盐碱地、裸土地、裸岩石砾和其它没有植被覆盖的未利用地的面

积占比。 

A.17 重点点位干扰强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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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点位干扰强度指数：评价生态保护红线及其他生态空间范围内重点关注的人类活动的干扰程度，

利用截止评估期前纳入重点问题台账点位的数量和面积占比加权综合表示。 

A.18 干扰点位未整改指数 

干扰点位未整改指数：评价生态保护红线及其他生态空间范围内人类活动干扰点位的整改情况，利

用截止评估期前上报的未整改完成点位的数量及面积占比加权综合表示。 

A.19 退化土地修复指数 

退化土地修复率：评价区域内已修复的退化土地总面积占退化土地总面积的百分比。 

A.20 土壤恢复指数 

具体计算参数含义如下： 

—— 土壤含水量：评价区域内单位面积土壤绝对含水量（季度均值）。 

—— 土壤有机质含量：评价区域内单位体积土壤中含有的各种动植物残体与微生物及其分解合成

的有机物质的质量。 

A.21 物种多样性指数 

具体计算参数含义如下： 

—— 野生高等植物指数：评价区域内野生高等植物的丰富程度，包括野生维管植物、野生苔藓。 

—— 野生动物指数：评价区域内野生动物的丰富程度，包括野生哺乳类、鸟类、鱼类、昆虫类、

两栖类、爬行类。 

—— 野生大型真菌指数：评价区域内野生大型真菌的丰富程度。 

—— 国家 I-II 级重点保护物种种数：评价区域内国家 I-II 级重点保护物种的种数。 

—— 北京市 I-II 级重点保护物种种数：评价区域内北京市 I-II 级重点保护物种的种数。 

A.22 本地物种多样性指数 

具体计算参数含义如下： 

—— 本地植物指数：评价区域内本地植物的丰富程度，主要包括本地维管植物。 

—— 本地动物指数：评价区域内本地动物的丰富程度，主要包括本地鸟类、陆生哺乳类。 

—— 本地植物种数：评价区域内本地植物的种数，主要包括本地维管植物。 

—— 本地动物种数：评价区域内本地动物的种数，其中，造林绿化工程及矿山生态修复工程主要

包括本地鸟类、陆生哺乳类、两栖类和爬行类；河湖湿地生态修复工程主要包括鱼类、鸟类、

陆生哺乳类、两栖类和爬行类。 

A.23 生态系统类型多样性指数 

自然或半自然生态系统的类型数：评价区域内自然或半自然生态系统的类型数，用于表征生态系统

的类型多样性。 

A.24 外来物种入侵指数 

具体计算参数含义如下： 

—— 外来物种入侵指数：评价区域受到外来入侵物种干扰的程度。 

—— 外来入侵物种种数：评价区域内外来入侵物种的种数。 

A.25 受保护区域面积指数 

受保护区域面积指数：评价区域内自然保护地与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的面积之和（去除重叠部分的面

积）占评价区域总面积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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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计算参数的计算公式 

B.1 森林指数计算公式 

森林指数的评价值按公式（B.1）计算： 

 𝐼𝑓𝑜𝑟 = 0.60 × 𝐼𝑠𝑓𝑜𝑟 + 0.40 × 𝐼𝑏𝑓𝑜𝑟 ······································· (B.1) 

式中： 

𝐼𝑓𝑜𝑟——森林指数的评价值； 

𝐼𝑠𝑓𝑜𝑟——森林覆盖面积占比的评价值，评价方法按公式（4）计算（见5.2.2）； 

𝐼𝑏𝑓𝑜𝑟——森林生物量的评价值，评价方法按公式（4）计算（见5.2.2）。 

B.2 林冠指数计算公式 

林冠指数的评价值按公式（B.2）计算： 

 𝐼𝑡𝑟𝑒𝑒 = 0.60 × 𝐼𝑠𝑡𝑟𝑒𝑒 + 0.40 × 𝐼𝑏𝑡𝑟𝑒𝑒 ····································· (B.2) 

式中： 

𝐼𝑡𝑟𝑒𝑒——林冠指数的评价值； 

𝐼𝑠𝑡𝑟𝑒𝑒——林冠覆盖面积占比的评价值，评价方法按公式（4）计算（见5.2.2）； 

𝐼𝑏𝑡𝑟𝑒𝑒——林冠生物量的评价值，评价方法按公式（4）计算（见5.2.2）。 

B.3 灌丛指数计算公式 

灌丛指数的评价值按公式（B.3）计算： 

 𝐼𝑠ℎ𝑟𝑢𝑏 = 0.60 × 𝐼𝑠𝑠ℎ𝑟𝑢𝑏 + 0.40 × 𝐼𝑏𝑠ℎ𝑟𝑢𝑏 ··································· (B.3) 

式中： 

𝐼𝑠ℎ𝑟𝑢𝑏——灌丛指数评价值； 

𝐼𝑠𝑠ℎ𝑟𝑢𝑏——灌丛覆盖面积占比的评价值，评价方法按公式（4）计算（见5.2.2）； 

𝐼𝑏𝑠ℎ𝑟𝑢𝑏——灌丛生物量的评价值，评价方法按公式（4）计算（见5.2.2）。 

B.4 草地指数计算公式 

草地指数的评价值按公式（B.4）计算： 

 𝐼𝑔𝑟𝑎𝑠𝑠 = 0.60 × 𝐼𝑠𝑔𝑟𝑎𝑠𝑠 + 0.40 × 𝐼𝑏𝑔𝑟𝑎𝑠𝑠 ··································· (B.4) 

式中： 

𝐼𝑔𝑟𝑎𝑠𝑠——草地指数的评价值； 

𝐼𝑠𝑔𝑟𝑎𝑠𝑠——草地覆盖面积占比的评价值，评价方法按公式（4）计算（见5.2.2）； 

𝐼𝑏𝑔𝑟𝑎𝑠𝑠——草地生物量的评价值，评价方法按公式（4）计算（见5.2.2）。 

B.5 耕地指数计算公式 

耕地指数的评价值按公式（B.5）计算： 

 𝐼𝑐𝑢𝑙 = 0.60 × 𝐼𝑠𝑐𝑢𝑙 + 0.40 × 𝐼𝑏𝑐𝑢𝑙 ······································· (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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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𝐼𝑐𝑢𝑙——耕地指数的评价值； 

𝐼𝑠𝑐𝑢𝑙——耕地覆盖面积占比的评价值，评价方法按公式（4）计算（见5.2.2）； 

𝐼𝑏𝑐𝑢𝑙——耕地生物量的评价值，评价方法按公式（4）计算（见5.2.2）。 

B.6 混交林指数计算公式 

混交林指数的评价值按公式（B.6）计算： 

 𝐼𝑚𝑓𝑜𝑟 = 0.60 × 𝐼𝑠𝑚𝑓𝑜𝑟 + 0.40 × 𝐼𝑏𝑚𝑓𝑜𝑟 ···································· (B.6) 

式中： 

𝐼𝑚𝑓𝑜𝑟——混交林指数的评价值； 

𝐼𝑠𝑚𝑓𝑜𝑟——混交林覆盖面积占比的评价值，评价方法按公式（4）计算（见5.2.2）； 

𝐼𝑏𝑚𝑓𝑜𝑟——混交林生物量的评价值，评价方法按公式（4）计算（见5.2.2）。 

B.7 单一林指数计算公式 

单一林指数的评价值按公式（B.7）计算： 

 𝐼𝑠𝑖𝑓𝑜𝑟 = 0.60 × 𝐼𝑠𝑠𝑖𝑓𝑜𝑟 + 0.40 × 𝐼𝑏𝑠𝑖𝑓𝑜𝑟 ···································· (B.7) 

式中： 

𝐼𝑠𝑖𝑓𝑜𝑟——单一林指数的评价值； 

𝐼𝑠𝑠𝑖𝑓𝑜𝑟——单一林覆盖面积占比的评价值，评价方法按公式（4）计算（见5.2.2）； 

𝐼𝑏𝑠𝑖𝑓𝑜𝑟——单一林生物量的评价值，评价方法按公式（4）计算（见5.2.2）。 

B.8 重点点位干扰强度指数计算公式： 

重点点位干扰强度指数的测算值按公式（B.8）计算： 

 𝑋𝑓𝑝𝑑 = 0.50 ×
𝑁𝑟𝑓𝑝

𝑁𝑠𝑓𝑝
+ 0.50 ×

𝑆𝑟𝑓𝑝

𝑆𝑠𝑓𝑝
 ······································· (B.8) 

式中： 

𝑋𝑓𝑝𝑑——重点点位干扰强度指数的测算值； 

𝑁𝑟𝑓𝑝——区域生态保护红线及其他生态空间范围内纳入重点问题台账点位的数量； 

𝑁𝑠𝑓𝑝——全市纳入重点问题台账点位的总数量； 

𝑆𝑟𝑓𝑝——区域生态保护红线及其他生态空间范围内纳入重点问题台账点位的面积； 

𝑆𝑠𝑓𝑝——全市纳入重点问题台账点位的总面积。 

B.9 干扰点位未整改指数计算公式： 

干扰点位未整改指数的测算值按公式（B.9）计算： 

 𝑋𝑢𝑟 = 0.50 ×
𝑁𝑢𝑟𝑝

𝑁𝑟𝑑𝑝
+ 0.50 ×

𝑆𝑢𝑟𝑝

𝑆𝑟𝑑𝑝
 ········································ (B.9) 

式中： 

𝑋𝑢𝑟——干扰点位未整改指数的测算值； 

𝑁𝑢𝑟𝑝——区域生态保护红线及其他生态空间范围内未整改点位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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𝑁𝑟𝑑𝑝——区域生态保护红线及其他生态空间范围内人为干扰点位总数； 

𝑆𝑢𝑟𝑝——区域生态保护红线及其他生态空间范围内未整改点位的面积； 

𝑆𝑟𝑑𝑝——区域生态保护红线及其他生态空间范围内人为干扰点位的总面积。 

B.10 野生高等植物指数 

野生高等植物指数的测算值按公式（B.10）计算： 

 𝑋𝑝𝑙𝑎 = 0.90 ×
𝑁𝑟𝑣𝑎𝑠

𝑁𝑠𝑣𝑎𝑠
+ 0.10 ×

𝑁𝑟𝑚𝑜𝑠

𝑁𝑠𝑚𝑜𝑠
 ·····································(B.10) 

式中： 

𝑋𝑝𝑙𝑎——野生高等植物指数的测算值； 

𝑁𝑟𝑣𝑎𝑠——区域野生维管植物种数； 

𝑁𝑠𝑣𝑎𝑠——全市野生维管植物种数； 

𝑁𝑟𝑚𝑜𝑠——区域野生苔藓种数； 

𝑁𝑠𝑚𝑜𝑠——全市野生苔藓种数。 

B.11 野生动物指数计算公式 

野生动物指数的测算值按公式（B.11）计算： 

 𝑋𝑎𝑛𝑖 = 0.25 ×
𝑁𝑟mam

𝑁𝑠mam
+ 0.25 ×

𝑁𝑟𝑏𝑖𝑟

𝑁𝑠𝑏𝑖𝑟
+ 0.25 ×

𝑁𝑟𝑓𝑖𝑠

𝑁𝑠𝑓𝑖𝑠
+ 0.05 ×

𝑁𝑟𝑖𝑛𝑠

𝑁𝑠𝑖𝑛𝑠
+ 0.10 ×

𝑁𝑟𝑎𝑚𝑝

𝑁𝑠𝑎𝑚𝑝
+ 0.10 ×

𝑁𝑟𝑟𝑒𝑝

𝑁𝑠𝑟𝑒𝑝
 (B.11) 

式中： 

𝑋𝑎𝑛𝑖——野生动物指数的测算值； 

𝑁𝑟mam——区域野生哺乳类动物种数； 

𝑁𝑠mam——全市野生哺乳类动物种数； 

𝑁𝑟𝑏𝑖𝑟——区域野生鸟类种数； 

𝑁𝑠𝑏𝑖𝑟——全市野生鸟类种数； 

𝑁𝑟𝑓𝑖𝑠——区域野生鱼类种数； 

𝑁𝑠𝑓𝑖𝑠——全市野生鱼类种数； 

𝑁𝑟𝑖𝑛𝑠——区域野生昆虫种数； 

𝑁𝑠𝑖𝑛𝑠——全市野生昆虫种数； 

𝑁𝑟𝑎𝑚𝑝——区域野生两栖类动物种数； 

𝑁𝑠𝑎𝑚𝑝——全市野生两栖类动物种数； 

𝑁𝑟𝑟𝑒𝑝——区域野生爬行类动物种数； 

𝑁𝑠𝑟𝑒𝑝——全市野生爬行类动物种数。 

B.12 野生大型真菌指数计算公式 

野生大型真菌指数的测算值按公式（B.12）： 

 𝑋𝑓𝑢𝑛 =
𝑁𝑟𝑓𝑢𝑛

𝑁𝑠𝑓𝑢𝑛
 ···················································(B.12) 

式中： 

𝑋𝑓𝑢𝑛——野生大型真菌指数的测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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𝑁𝑟𝑓𝑢𝑛——区域野生大型真菌种数； 

𝑁𝑠𝑓𝑢𝑛——全市野生大型真菌种数。 

B.13 本地植物指数 

本地植物指数的测算值按公式（B.13）计算： 

 𝑋𝑛𝑝𝑙𝑎 =
𝑁𝑛𝑟𝑣𝑎𝑠

𝑁𝑛𝑠𝑣𝑎𝑠
 ················································· (B.13) 

式中： 

𝑋𝑛𝑝𝑙𝑎——本地植物指数的测算值； 

𝑁𝑛𝑟𝑣𝑎𝑠——区域本地维管植物种数； 

𝑁𝑛𝑠𝑣𝑎𝑠——全市本地维管植物种数。 

B.14 本地动物指数 

本地动物指数的测算值按公式（B.14）计算： 

 𝑋𝑛𝑎𝑛𝑖 = 0.50 ×
𝑁𝑛𝑟mam

𝑁𝑛𝑠mam
+ 0.50 ×

𝑁𝑛𝑟𝑏𝑖𝑟

𝑁𝑛𝑠𝑏𝑖𝑟
 ·································· (B.14) 

式中： 

𝑋𝑛𝑎𝑛𝑖——本地动物指数的测算值； 

𝑁𝑛𝑟mam——区域本地陆生哺乳类动物种数； 

𝑁𝑛𝑠mam——全市本地陆生哺乳类动物种数； 

𝑁𝑛𝑟𝑏𝑖𝑟——区域本地鸟类种数； 

𝑁𝑛𝑠𝑏𝑖𝑟——全市本地鸟类种数。 

B.15 外来物种入侵指数计算公式 

外来物种入侵指数的测算值按公式（B.15）计算： 

 𝑋𝑖𝑛𝑣 =
𝑁𝑟𝑖𝑛𝑣

𝑁𝑠𝑖𝑛𝑣
 ··················································· (B.15) 

式中： 

𝑋𝑖𝑛𝑣——外来物种入侵指数的测算值； 

𝑁𝑟𝑖𝑛𝑣——区域外来入侵物种种数； 

𝑁𝑠𝑖𝑛𝑣——全市外来入侵物种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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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参考性指标体系及指标含义 

C.1 参考性指标体系 

市域及各区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参考性指标体系见表C.1，集中建设区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参考性指标

体系见表C.2，生态保护红线及其他生态空间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参考性指标体系见表C.3，重点生态工程

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参考性指标体系见表C.4。 

表C.1 市域及各区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参考性指标体系 

评价方面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计算参数 数据来源 

环境质量 环境质量指数 
大气环境指数 

空气负（氧）离子浓度 
环境监测 

臭氧浓度 

城市热岛指数 城市热岛强度 遥感监测 

生态系统质量 

水域覆盖指数 水网密度指数 水资源量 外业调查 

生境质量指数 

生境破碎化指数 
平均斑块面积 

遥感监测 

外业调查 

斑块密度 

生境连通性指数 
生境连接度 

有效生态网络面积 

生态系统服务指数 生态系统服务指数 

水源涵养指数 

遥感监测 

外业调查 

土壤保持指数 

防风固沙指数 

气候调节指数 

固碳释氧指数 

空气净化指数 

休憩指数 

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指数 关键物种指数 

指示性物种指数 
遥感监测 

外业调查 
耐受种指数 

致敏种指数 

表C.2 集中建设区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参考性指标体系 

评价方面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计算参数 数据来源 

环境质量 环境质量指数 
大气环境指数 臭氧浓度 

环境监测 
土壤环境指数 固体废物无害化处理率 

生态系统质量 

水域覆盖指数 公众亲水指数 公众亲水岸线长度指数 
遥感监测 

外业调查 

植被覆盖指数 

绿视率 建筑绿地视觉指数 
遥感监测 

外业调查 
绿地服务指数 公园开放绿地覆盖率 

垂直绿化指数 屋顶绿化率 

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指数 关键物种指数 

指示性物种指数 
遥感监测 

外业调查 
耐受种指数 

致敏种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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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3 生态保护红线及其他生态空间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参考性指标体系 

评价方面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计算参数 数据来源 

环境质量 环境质量指数 大气环境指数 空气负（氧）离子浓度 环境监测 

生态系统质量 

水域覆盖指数 水网密度指数 水资源量 外业调查 

生态修复指数 生态修复指数 生态修复指数 
遥感监测 

外业调查 

生态系统服务指数 生态系统服务指数 
水源涵养指数 遥感监测 

外业调查 土壤保持指数 

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指数 关键物种指数 指示性物种指数 外业调查 

表C.4 重点生态工程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参考性指标体系 

评价方面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计算参数 数据来源 

生态系统质量 

水域覆盖指数 公众亲水指数 公众亲水岸线长度指数 
遥感监测 

外业调查 

生境质量指数 
生境破碎化指数 斑块密度 遥感监测 

外业调查 生境连通性指数 生境连接度 

生态系统服务指数 生态系统服务指数 

水源涵养指数 

遥感监测 

外业调查 

土壤保持指数 

防风固沙指数 

气候调节指数 

固碳释氧指数 

空气净化指数 

休憩指数 

C.2 大气环境指数 

臭氧浓度：臭氧是大气环境中重要的二次污染物，对大气化学循环、农作物和人类健康及生活有重

要影响。环境空气中臭氧的浓度。单位：μg/m
3。 

C.3 土壤环境指数 

固体废物无害化处理率：在生产、生活和其他活动中产生的丧失原有利用价值或者虽未丧失利用价

值但被抛弃或者放弃的固态、半固态和置于容器中的气态的物品、物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纳入固

体废物管理的物品、物质。集中建设区中固体废弃物主要包括生活垃圾、工业固体废物等。固体废物利

用处置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加权综合计算固体废物无害化处理率。单位：无。 

C.4 水网密度指数 

水资源量：评价区域内的地表水资源量。单位：m
3。 

C.5 公众亲水指数 

公众亲水岸线长度指数：区域内的亲水岸线长度占岸线总长度的百分比。单位：%。 

C.6 生境破碎化指数 

具体计算参数含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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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斑块面积：区域内生境斑块的平均面积，即生境总面积除以其斑块数目。单位：m
2。 

—— 斑块密度：区域内单位面积上的生境斑块数量，用于描述生境破碎化，斑块密度越大表征其

生境越加破碎。单位：个/km
2。 

C.7 生境连通性指数 

具体计算参数含义如下： 

—— 生境连接度：区域景观对生态流的便利或阻碍程度，是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维持生态系统稳定

性和整体性的关键评价指标。通常采用整体连通性指数表示。 

—— 有效生态网络面积：有效生态网络面积主要用于评价或鼓励为增加生境连接性或排除连接性

的障碍所采取的积极行为。表示在城市自然区域里任选两点是在同一生境斑块里或被认为是

连接在一起的生境斑块（两斑块相距不到 100 米而且之间没有大的障碍物）的概率。景观里

的障碍物越多，两生境斑块连接在一起的概率越小，有效网格面积就越小。单位：m
2。 

C.8 生态系统服务指数 

具体计算参数含义如下： 

—— 水源涵养指数：生态系统通过其结构和过程拦截滞蓄降水，增强土壤下渗，涵养土壤水分和

补充地下水，调节河川流量，增加可利用水资源量的功能。水源涵养指数表示生态系统水源

涵养功能的强弱程度，利用水源涵养量表示。 

—— 土壤保持指数：生态系统通过其结构与过程保护土壤、降低雨水的侵蚀能力，减少土壤流失，

防止泥沙淤积的功能。土壤保持指数定量表征生态系统土壤保持功能的强弱，通过土壤保持

量等表示。 

—— 防风固沙指数：生态系统通过增加土壤抗风能力，降低风力侵蚀和风沙危害的功能。防风固

沙指数定量评价生态系统防风固沙功能的强弱，利用防风固沙量表示。 

—— 气候调节指数：生态系统通过植被蒸腾作用和水面蒸发过程实现降温增湿的功能。气候调节

指数定量评价生态系统气候调节功能的强弱，通过生态系统在植被蒸腾、水面蒸发过程中消

耗的能量等表示。 

—— 固碳释氧指数：生态系统中的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固定二氧化碳和释放氧气，是植物重要的生

态功能。固碳释氧指数定量评价生态系统固碳释氧功能的强弱，通过固定 CO2 的质量和释放

O2的质量等表示。 

—— 空气净化指数：生态系统中的植物具有拦截、吸收和富集空气污染物，降低空气污染浓度，

改善空气环境的功能。空气净化指数定量表征生态系统空气净化功能的强弱，通过污染物净

化量等表示。 

—— 休憩指数：生态系统提供的娱乐、精神、文化和教育等服务，有益于丰富知识、愉悦身心。

利用每千人拥有的自然区域的公园和受保护自然区域面积等表示。 

C.9 关键物种指数 

具体计算参数含义如下： 

—— 指示性物种指数：在水体、大气、土壤中对某种环境特征具有指示特性的物种，包括敏感指

示生物和耐性指示生物。通过指示性物种的种群数量表示。 

—— 耐受种指数：通过对干旱、盐碱、重金属等不良环境胁迫具有耐受能力的物种的分布面积占

评价区域面积的百分比来评价城市植被的耐受程度。单位：%。 

—— 致敏种指数：通过致敏种分布面积占评价区域面积的百分比评价城市植被的潜在致敏能力。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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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0 绿视率 

建筑绿地视觉指数：区域内建筑视觉中绿地面积的比率的平均值。单位：%。 

C.11 绿地服务指数 

公园开放绿地覆盖率：公园内部用于游客游憩的开放绿地占公园总绿地的百分比。单位：%。 

C.12 垂直绿化指数 

屋顶绿化率：绿化屋顶总面积占评价区域内屋顶总面积百分比。单位：%。 

C.13 生态修复指数 

生态修复指数：年度实际完成的各类型人为活动及设施清退面积与生态修复治理面积总和占年度计

划完成面积的比例。其中，生态修复治理包括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复垦、水土流失治理、森林生态保护

与修复、草原生态保护与修复、湿地生态保护与修复、岸线修复等重大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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